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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南投地方檢察署 114 年度操作員甄選簡章 

壹、 職稱、職系、職等： 

一、職稱：操作員 

二、職系：資訊處理職系 

三、職等：委任第 4職等至第 5職等或薦任第 6職等。 

貳、資格條件： 

一、 公務人員普通考試或其他相當考試並經銓敘審定委任第 3職等以上合格實授，及具

資訊處理職系任用資格之公務人員，且無限制轉調情形。 

二、 無公務人員任用法第 26條、第 28條及公務人員陞遷法第 12條各款情事之一。 

三、 最近 3年無懲戒或懲處紀錄。 

四、 具備 Windows Sever作業系統管理、SQL Sever資料庫管理、網路維護及個人電腦 

軟硬體故障排除經驗。 

五、 具 ISO 27001證照和資安職能證照尤佳。 

參、工作項目： 

一、 軟、硬體設備採購、管理及維護事宜。 

二、 電腦機房及網路管理。 

三、 資訊行政業務簽辦。 

四、 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肆、工作地址：南投縣南投市中興路 757 號 

伍、聯絡 E-Mail：ntcp@mail.moj.gov.tw 

陸、應徵說明： 

一、 有意願者請至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事求人」網頁，點選「我要應徵」，連結至職

缺應徵系統，確認「我的簡歷」及「我的履歷」內容無誤，且簡要自述不得空白，

查詢及勾選本職缺點選「確定應徵」，並請同意授權本署得直接向人事行政總處取

得投件者完整履歷資料，未授權開放取得履歷者恕不受理報名。 

二、 請將下列資料依序合併掃描為 1個 PDF檔後上傳至應徵系統中：1.大頭照。2.考試

及格證書。3.最高學歷證書。4.現職派令。5.身分證正反面。6.最近一筆銓敘部審

定函。7.最近 5年考績通知書。8. ISO 27001證照、資安職能證照及相關證照（無

者免附）。資料不全或不符報名規定者不再通知補件，並視為資格不符，逾期恕不

予受理。 

三、 報名人員所檢附之文件影本，如有偽造、變造、假借、冒用等情事，一經查明已錄

取者，撤銷錄取資格；已發布派令者，撤銷派令。其涉及刑事責任者，移送檢察機

關辦理。 

四、 經審查符合資格者，擇優通知參加面試或業務測驗，不合格者恕不另行通知。本職

缺得視成績酌增候補名額 1至 2名，依序遞補本公開甄選職缺；候補期間為甄選結

果確定之翌日起算 5個月，如無適當人選，得從缺。甄選後未錄取者，恕不另行通

知及退件。 

柒、聯絡方式： 

如有業務相關疑問，請於上班時間來電洽詢，電話：（049）2242602轉 2033黃先生，

其他報名相關問題請轉 2059游小姐。 

捌、附則： 

一、 本甄選簡章如有未盡事宜，依相關規定辦理。 

二、 如遇天然災害或不可抗力之因素，致上述甄選日程及地點需作變更時，將於本署網

頁公告，或請來電查詢，本署不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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